
临床能力培训中心网络视频教学平台和视

频教学资源库管理细则
为了加强学校网络视频教学平台和资源库的建设，更好

地为教育教学工作服务，进一步鼓励教师开发与应用网络视

频教学资源的积极性，规范网络视频教学资源的使用和管理，

特制定本细则。

第一条 本细则中所指的“网络视频教学资源”是指我

校教师自身创作或二次开发的与教育教学相关的一些视频

资源或者学校出资购买的视频教学资源，如教案、讲稿、视

频节目、课件及与学科教育相关的其他资源等。

第二条 凡建设、使用、管理资源库的单位和个人，均

应遵守本细则。

第三条 资源库管理原则：

（一）科学、适用、安全原则。教学资源数据的收集、

加工、存储和利用、传输，必须科学、准确、安全，满足教

育教学的需求。

（二）动态原则。采取资源建设与应用并举的策略，在

实践中整理，在建设中应用，在应用中完善，不断充实和更

新资源，做到动态使用、动态建设。

（三）共享原则。通过教学资源库使用权限的设定与分

配，实现在系统范围内各模块之间的教学资源共享。

（四）合法原则。各用户在资源库建设和使用过程中须

确保提交的资源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要求，不得提交违反国家

法律法规和可能存在版权争议的资源。



第四条 网络视频教学平台和资源库管理，学校教务处

的职责是：

（一）学期初负责做好本学期开设课程网络视频资源的

更新和维护。

（二）负责学生和教师课程注册和平台登录。

（三）协助和督促教师教学资源的上传、下载和充实。

（四）负责教师上传教学资源的审核与发布。

（五）负责教学重要公告的发布。

第五条 网络视频教学平台和资源库管理，教师的职责

是：

（一）负责所任课程的网络视频教学资源的更新和维护。

（二）教师在对资源进行上传时必须保证资源的通用性、

有效性，要对其质量负责。

（三）教师对上传的教学资源必须保证是自身开发创作

的，保证教学资源的知识产权与开发工具来源的合法性，学

校不承担由此所引起的相关纠纷责任。

（四）教师利用平台指导和引导学生自主学习，通过平

台适时和非适时地进行教与学的交互，帮助学生解决在学习

中遇到的问题。

第六条 资源库用户分类

（一）管理员用户。分为超级管理员用户与一般管理员

用户，教务处与网络信息中心指定专职人员为超级管理员用

户，拥有所有的管理权限；各院（系）信息员为一般管理员

用户，负责资源库建设中的各项具体业务。



（二）普通用户。分为教师用户、学生用户、评审专家

用户和来宾用户，各类普通用户根据权限进行具体的业务操

作。

第七条 网络视频教学平台和资源库的使用。

（一）专任教师利用教学平台，了解课程教学资源的及

时性和完整性；了解学生上网学习的记录；了解和掌握学生

辅导课的到课率、资源点击率、作业递交率等。并及时地对

学生进行指导和督促。

（二）学生注册专业课程，通过自己的用户名和密码登

录进入课程教学平台，了解课程教学要求、共享教师的电子

教案、教学视频等资料；下载课程辅导资料，帮助自己自主

学习。可利用网络教学平台与老师进行课程学习的交流、问

题的探讨，克服自主学习中的困难，通过网络向老师递交作

业，发送课程调查报告等等。

第八条 网络视频教学平台和资源库的监督和检查

（一）教务处和网络信息中心应加强对资源库的监管，

健全考核机制，定期或不定期组织相关力量对各专业教学资

源建设情况和访问活动情况进行统计，并公布统计结果。对

访问活动率高、资源更新及时的专业予以奖励。

（二）各使用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建立和完善网络

运行安全保障制度，并接受信息技术中心对于安全保障的检

查和监督。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合法授权，不得擅自侵入资

源库系统，妨害公共信息网络的安全运行。

（三）各使用单位及个人应严格遵守有关信息安全保密

规定，对所提供数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负责。



（四）教学资源库的数据只作为内部使用的参考数据，

不作为对外发布的数据使用。任何单位及个人不得擅自改变

资源库的结构，不得擅自删除、修改资源库中的数据，不得

擅自将数据赠与、转让、出售、交换给其它单位或个人。

以上规定请遵照执行，由教务处、临床能力培训中心负

责解释。

临床能力培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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